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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笑局长到 “表哥 ”，曾经风
风光光的 “杨局长 ”，被查出存在严
重违纪问题而撤职。

许多人把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

记、 局长杨达才的落马归结于偶然
性， 有评论说这是网民的歪打正着，
归结于“墙外扔砖，砸到谁算谁倒霉”
的侥幸。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一“歪
打”就“正着”呢？ 为何“墙外”一个砖
头扔过去，就正好砸到一个有问题的
官员呢？ 可以试问，还有多少深藏不
露的“表哥”就在我们身边？

其实，“表哥” 落马看似偶然，实
质有其必然过程。近年来网络“揪”出
的一些问题官员，无不暴露出官场一
个很严重的问题：攀比心态，奢侈程
度令人瞠目结舌。

2009 年，我们通过原南京市江宁
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认识了“九五
至尊 ”———单价可达 1800 元一条的
天价烟。 接着，周久耕又让我们认识

了他的凯迪拉克汽车和江诗丹顿手

表。有人说从“天价烟”到“名表门”都
是“奢侈品”惹的祸，其实官员爱奢侈
品实质是攀比。

一提到官员，大家立即想到一个
词：尊贵。如今，名牌西服、高档手表、
名贵裤带等等，一些官员处处总想显
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表现出一
副尊贵模样。 君不见，一些官员吃饭
必须进星级饭店，否则就感觉有失颜
面；穿衣服必穿名牌，否则就感觉与
自己的身份不符； 坐车必须坐好车，
否则就感觉没有面子。

有评论说，遏制官员腐败应该重
点管好奢侈品。 奢侈品本身有错吗？
如果我们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其实在
国外政坛也有不少“表哥”，他们的张
扬程度并不比“杨局长”差。如在前不
久俄罗斯召开的 APEC 会议上，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出场时，耳环、手镯、手
表等，一身珠光宝气、闪亮夺目，似乎
丝毫也不在意网民如何评价。俄罗斯
总统普京不仅手腕不离表是个十足

的“名表控”，而且还多次在公开场合
上演名表赠平民的故事。

为什么国外官员们就丝毫不介

意展示自己的名表呢？为什么在国内
的民众眼里 ，一看官员戴表 ，就 “瞪
眼”就质疑，就会想到腐败呢？一些官
员对于名表也多是遮遮掩掩，说也说
不清。 有电视台主持人发微博说，某
官员上节目前先默默地把腕上的表

摘掉，检查自己的穿着等确认无“漏
点”之后，才面对镜头。

说到底，奢侈品管得再紧，也不
如官员的权力和收入真透明。 官员
也是人，也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权利，
只要真是合法所得， 张扬一点又有
何妨？ 怕就怕一些官员身上佩戴的
这些奢侈“物件”的真正来路连自己
也说不清。

“歪打”为何总是“正着”
□ 郭震海

最高人民法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以来，在
使得 “同罪不同刑” 的罪行失衡现象得到初步解
决，当事人服判率明显上升的同时，也给刑事抗诉
工作带来了挑战。

我们知道，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少、抗诉率低
一直是刑事抗诉工作的难点。量刑规范化的推进，
减少了量刑失衡现象，必然使刑事抗诉案件减少，
抗诉率降低，给刑事抗诉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对
此，检察机关要积极应对这一挑战，要加大抗诉力
度，拓宽抗诉思路。 在审查刑事判决裁定时，检察
机关应当改变重视对实体错误监督轻视对程序违

法监督的观念， 在关注实体刑罚判决裁定错误的
同时，还应针对法庭审理违反公开审理、合议庭组
成、回避、剥夺辩护权等严重程序违法、影响案件
公正审理情况的审查，拓宽刑事抗诉视角，多方位
寻找抗点。 要增强自身素质，提高抗诉能力。 为提
高抗诉意见的采纳率， 检察机关应当将有罪判无
罪、漏判、量刑畸轻畸重、适用缓刑不当以及审判
程序严重违法作为刑事抗诉的重点，有效、准确地
行使刑事抗诉权，不断提高刑事抗诉案件的质量。

同时， 从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实施前后一年
来， 我院提起公诉案件判决情况的统计对比分析
来看，《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试行的 15 个罪
名的刑事判罚普遍有所降低。比如寻衅滋事案件，
量刑规范化实施前， 该类案件一般判处六个月以
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少有缓刑， 量刑规范化实
施后，只要赔偿被害人损失，无从重处罚情节，均
判处缓刑， 刑期范围在拘役三个月至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至二年之间。我院在对量刑规范化实施
后判处刑罚较轻的该类案件提出了抗诉， 案件判
决被维持。

量刑规范化实施后量刑普遍降低， 而抗诉意
见不被采纳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 一方
面是检、 法两院适用量刑规范的基准刑的确定和

量刑情节刑罚增减比例不太一致， 判决不是明显超出量刑规范
规定的幅度， 抗诉不会成功。 两一方面是当案件中存在多个同
向、逆向量刑情节时，量刑方法不够科学，量刑情节提取增减比
例不够精准。 针对这两个原因，笔者提出以下两个解决办法：

一是制定统一的法检量刑标准。量刑标准不仅关系到法官量
刑，还涉及到对判决的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宪法确立的专门法律
监督机关，应当责无旁贷地参与到量刑标准的制定中。

二是探索科学合理的量刑方法。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
存在多种量刑情节并存的情形：既可能都是从宽情节，也可能都
是从重情节，还可能是数个逆向量刑情节并存，而且数个逆向量
刑情节既有法定的、又有酌定的。 因此，必须总结一套科学的量
刑方法，以做到裁判有序、量刑适当。 在这里，我们总结出了“三
步”量刑基本法。 第一步确定量刑起点，即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
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第二步是确定法定基
准刑期，即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
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
准刑;第三步是确定宣告刑，即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根据量刑情
节调节基准刑， 依法确定宣
告刑。

(作者单位：肃宁县
人民检察院)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只有我们把群众
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
们把群众当亲人， 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
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检察机关作为法

律监督机关， 要赢得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
理解和支持，就必须切实转变作风，进一步加
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
本领。 笔者现结合检察工作实际，谈一下检察
机关做好群众工作的五种主要渠道：

深入调查，走访群众。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
基本方法。 要不断采取措施强化调查研究工
作，为检察机关及时改进工作，赢得人民群众
的满意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调查研究中，要真

正深入到群众中去， 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呼
声，决不能走马观花，蜻蜒点水。如果不深入到
群众中走访，就失去了调查研究的意义，不但
得不到群众所思所想， 而且还会引起众反感，
损害检察机关声誉。

定期座谈，了解群众。 把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作为检察机关的重点联系对象，并且定期
召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人民群众对检察工
作所需所盼，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又一有效
方法。 这些群众代表分布在各行各业，根植在
人民群众之中，对群众情况最知底，要委托这
些代表及时收集群众意见，随时发现并反映问
题。 实践也证明这些代表反映的情况最真实、
最全面、最有典型性，使我们受益匪浅。

认真接访，帮助群众。 信访是群众向检察
机关求助的具体表现，也是我们联系群众的最
佳途径。人民群众信任检察机关，才来求助，必

须以热情的态度认真进行受理和处理，决不能
对群众求助漠不关心，更不能冷横硬，伤群众
的心。要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
听诉，详细记录，对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要不
推不拖。对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要及时与有
关部门联系，做好督察催办工作。 要充分发挥
控申工作这一检察机关的窗口作用， 听民声、
纳民意，及时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依法办案，关切群众。 对严重刑事犯罪、
经济犯罪、渎职侵权犯罪等破坏人民生产、生
活秩序， 侵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动进行依法
打击，是维护群众利益的具体手段。 因此，要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严格执法，对该逮捕起诉
的坚决逮捕起诉，并发挥监督作用，确保不枉
不纵，罚当其罪。 同时，在办案中我们要时刻
注意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对涉及群众利益，影
响群众生活等问题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以

期收到较好的执法效果。
宣传法律，服务群众。 通过近些年的普法

活动，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法律知
识相应增多。 但是仍对法律的了解不够全面、
掌握不够具体，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十分迫切。
对此，检察机关要主动走出去，深入群众，利
用新闻媒体，赶法律大集，设法律咨询点、印
发宣传资料、讲授法律课等形式，广泛向群众
宣传法律。 通过宣传，使群众增长法律知识，
增强法律意识， 更好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作者系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

□ 张本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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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法理评说

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和执

法理念，是引领检察工作实现
科学发展的助推器。 作为检察
工作的最前沿的基层检察院，
要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

为指引，通过牢固树立、自觉践
行正确的发展理念和执法理

念， 把 “六观”、“六个有机统
一”、“四个必须”贯穿于检察工
作实践，以理论指导实践，全面
推进检察工作实现科学发展。

以牢固树立“六观”为基本
点，不断强化工作意识

“六观”是新形势下检察工
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牢牢把

握的基本点。 开展检察工作，
要切实转变发展理念和执法理

念，以牢固树立“六观”为基点，
用“六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要始终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自觉服务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变被动适应为主动
服务，进一步找准检察工作服
务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
力点，进一步细化、量化、实化
工作措施，增强服务的针对性、
有序性和有效性。 要坚持以维
护人民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高度重视涉及
民生问题案件的办理，促进解
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权益保

障、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切实
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把从严治
检和从优待检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党建带队建，
深入推进检察队伍建设， 以抓好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为载体，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检察干警
的服务意识，全面推进检察工作实现科学发展。

以自觉践行“六个有机统一”为基础，实现检
察工作的有效转变

“六个有机统一”，是对检察工作的科学总结，
是做好检察工作的有力支撑。 要深入开展群众观
念教育,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利
益。要经常深入一线，认真听取社情民意和对检察
机关的批评、意见和建议，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强化执法作风的改进，切实实现执法价值
观。要不断强化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最大限度地
服务县域中心工作， 把上级的部署要求变成具体
的检察实践，创造性地做好工作。 要察实情、讲实
话、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培养雷厉风行、实干创
新、敢想敢干的工作作风，培养求真务实、清正廉
洁、刚正不阿的执法作风。 要以强化监督制约、增
强执法透明度为重点， 构建更加完备的制度规范
体系，推进执法办案工作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
科学化的进程。

以做到“四个必须”为前提，不断强化内外部
监督

“四个必须”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定位的
具体体现。 检察机关要把强化法律监督与强化内
外部监督统一起来，做到以督促公正，以监督求发
展。要牢固树立严管就是厚爱的思想根基，牢固支
撑起强化内部监督是推进自身建设、确保公正廉
洁的有力杠杆。 要正确处理好接受外部监督与强
化内部监督制约的关系，在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的
同时，切实通过加强对检察权行使的内部监督和
制约，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要不断强化对国家权
力机关和人大代表负责的观念，把积极争取和自
觉接受人大监督作为改进和加强检察工作的重

要保障。 要不断规范接受监督的形式，拓宽接受
监督的渠道，确保检察工作的深入健康发展。 要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 认真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
见和建议。要有针对性地下发征求意见公开信,广
泛接受监督。

(作者系兴隆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案情简介

刘某驾驶货车行至 107 国道某村
路段， 在超车时与同向行驶的赵某驾
驶的拖拉机相挂， 拖拉机翻至路边沟
中。 刘某停车稍许见赵某一人上路喊
叫，遂驾车逃跑。 赵某借车追赶刘某，
刘某逃跑约一公里时发现一车超过自

己十几米后停车。 赵某下车对其拦截，

刘某采取躲闪行驶、刹车等措施，赵某
终被刘某货车撞倒碾轧致开放性颅脑

损伤死亡。
分歧意见

对刘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存在三
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刘某的行为构
成交通肇事罪。 刘某驾驶机动车违反
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未按操作规范安
全行驶， 因而发生致人死亡的重大事
故，危害了公共安全，公安机关认定其
负事故主要责任， 刘某构成交通肇事
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 在刘某逃跑过
程中，发现有人超车拦截，为达到脱身
的目的，强行逃跑，造成拦截人死亡的
严重后果， 其应当预见而放任这种危

害结果的发生。 拦车人属特定相对人，
侵犯的不是不特定人的人身财产安

全， 因而不符合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
体构成要件，因此，其行为构成（间接）
故意杀人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在逃跑过程
中，发现有人超车后拦截，即躲闪行驶、
刹车，轻信能够避免，致特定相对拦车
人死亡，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法理分析

本案表面上符合交通肇事犯罪构

成， 即刘某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的行为，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且负事故主要责任。 但是，交通肇事罪
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 侵害对象是
不特定的。受害人赵某因交通事故受
到人身和财产损失 ， 借车追赶刘某
并对刘某进行拦截 。 刘某为摆脱拦
截欲强行驾车逃脱将赵某撞死 ，其
侵害的对象是相对特定的拦车人 ，
是针对特定人的人身权利 ， 而并非
危害到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

财产， 不符合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
要件，因此，刘某致赵某的死亡不属交
通肇事犯罪。

间接故意是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

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 本案中刘某遇
到拦截采取了躲闪行驶、刹车等措施，
说明并不希望和放任将拦车人撞死这

一结果。 如果刘某在遇有人拦截时，为
脱身而横冲直撞， 则是放任的间接故
意心理状态。 所以刘某的行为不符合
间接故意犯罪的主观要件。

过失犯罪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

可能发上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
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而过

于自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
刘某在逃逸过程中， 发现有人超车拦
截，客观上采取了躲闪行驶、刹车等必
要措施， 主观上认为拦车人也会及时
避让， 以避免再次危及到自己生命健
康。 刘某基于自信，躲闪着行驶，当发
现两人尚未来得急离开时刹车， 因距
离太近还是不可避免地撞上了赵某。

间接故意的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

发生并不违背其意愿， 而过于自信的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则是持排斥

或反对的态度。 因此从刘某的主观方
面分析，刘某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而
并非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应当对刘
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科刑。

（作者单位：定州市人民检察院）

明朝嘉靖年间，海瑞初任浙江淳
安知县。一日，忽闻堂外三声鼓响，海
瑞立即升堂。 见一老者，急急走上堂
来，海瑞忙问：“姓甚名谁，家住哪里，
因何击鼓，有何冤情？ ”老者回禀：“我
姓墨名怀古， 家住淳安县城西关街。
今早起来， 发现家中丢失祖传宝玉
杯。 ”海瑞问：“此杯有何特征？ ”怀古
道：“此杯异光莹洁，白润无暇，斟酒
在内，酒即温凉，玉色随着酒色变易。
故名‘温凉宝玉杯’。 ”海瑞问：“近日
有谁到过你家？ ”怀古道：“昨日本街
裱糊匠胡仓到家裱糊门窗墙壁。 ”海
瑞问：“胡仓是否见过你的玉杯？ ”怀
古道：“胡仓到家时，我正把玩玉杯。 ”
海瑞问：“胡仓几时离去？ ” 怀古道：
“裱糊至晚工竣，方才离去。 ”海瑞安
慰道：“你且回家，等候消息，待我访
取此杯，归还与你。 ”

退堂后，海瑞密嘱随从海安去县
城西关街暗访裱糊匠胡仓的背景。不
久，海安回禀：“经打听，胡仓原是开
古玩店的，因为亏了本钱，才到西关
街改行开裱糊店。 ”海瑞暗析：胡仓原
是开古玩店的，认识宝物。 可能见宝
起意，乘便偷去。 宝玉杯是否胡仓所
偷？捉贼须捉赃。怎样查明事实，获取
赃证？ 海瑞思得一计。

海瑞取自家俸银 10 两付与海

安， 让他去玉器店选块雪白羊脂玉，
并请能工巧匠， 仿制一只温凉宝玉
杯。 玉匠心灵手巧，做得如同真的一
样。海瑞令海安扮作买卖金银首饰玉
器的货郎，去县城西关街一带暗访。

这日，海安挑着货担，来到县城
西关街裱糊店前，高声叫卖。 裱糊匠
胡仓出门， 瞥见货担内有一只玉杯，
眼睛一亮，遂近前问货郎：“这只玉杯
卖否？ ”海安问：“识货否？ ”胡仓答：
“略知一二。”海安问：“此杯何名？”胡
仓答：“这是‘温凉宝玉杯。 ’”海安问：
“何以认得？ ”胡仓答：“我原是开古玩
店的。 ”海安问：“既识宝物，是欲购
否？价钱贵些。 ” 胡仓答：“只要货真，
价钱好说。 ”海安道：“保证货真价实，
如若有假，分文不取。 ”胡仓答：“随我
来。”海安挑起货担随他进入堂屋。胡
仓从里屋取出一只玉杯、 半瓶白酒，
让货■取出货担那只玉杯，将两只玉
杯并列放在一起比对。从外表看两只
玉杯一模一样，胡仓狐疑不决，遂将
白酒斟入两只玉杯内验看，见一只杯
玉色不变，酒不温不凉，如同常杯一
样，便拿起这只杯说：“这是假的。 ”海
安随即拿起另一只杯， 将酒一饮而
尽，放回货担内。 胡仓急了眼：“你怎
么把我那只杯拿去？ ”海安道：“这只
杯是我刚从货担取给你看的。 ” 二人
争执起来，惊动了街坊四邻。 邻居见
两只杯真假难辨，劝他们去县衙请官

断明。
胡仓只得带着那只假杯随货郎

及邻居来到县衙大堂。海瑞问：“你二
人因何争执？ ”胡仓抢先道：“这货郎
拿这只假杯请我鉴定，诓去我那只真
杯。 ”说完指了指货担内的那只玉杯。
海瑞命将两只玉杯呈上堂来。遂问胡
仓：“你的玉杯有何特征？ ” 胡仓答：
“斟酒在内，酒即温凉，玉色随酒色变
易。故名‘温■宝玉杯’。”海瑞命当堂
试验，果然如此。 遂追问：“你这只宝
玉杯从何而来？ ” 胡仓答：“我原开古
玩店时收购的。 ”海瑞问：“你从何人
手里购买的？ ”胡仓答：“记不得了。 ”
海瑞命传墨怀古到堂，将胡仓认为己
有的那只玉杯出示给怀古辨认，怀古
认出就是日前自家丢失的“温凉宝玉
杯”。 遂问：“是谁人从何处帮我找回
此杯？ ”海瑞指了指海安，是他帮你从
胡仓手里赚回的。 到这时，胡仓才如
梦初醒， 原来货郎是衙役装扮的，只
得招认乘在墨怀古家裱糊之机偷窃

宝玉杯。海瑞当堂判决：温凉宝玉杯，
归还失主墨怀古；胡仓偷窃他人贵重
物品，处三年徒刑。 旁听群众个个称
赞新任知县海瑞断案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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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继伟 李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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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智取宝玉杯

旧案今鉴

□ 艾 智

□ 范平来

肇事逃跑又撞死追赶人
此行为该定何罪


